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30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赵某某对被申请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的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
申请人称：本案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所谓的违章建筑，并非是违法占地从无到有的新建房屋，而是在自己的土地证范围内，对原有的室外楼梯存在的隐患进行装修改造。申请人于2005年6月17日取得瓦国用（2005）第016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拥有案涉地块合法的使用权。该地块原有的室外楼梯，年久失修，楼梯后面脏乱差，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周边业户的经营，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申请人自行投资对该处室外楼梯进行装修整改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隐患问题，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新建违章建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被申请人在下达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前未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未进行听证，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被申请人于2019年5月29日对申请人下达的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申请人以其建设行为是在自己土地证范围内，并且不是新建房屋主张案涉建筑物不是违法建筑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查处违法建筑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即使当事人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只要当事人未取得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都属于违法建设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至于申请人担心的所谓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不成为其进行违法建设的理由。因此本案中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是正确的。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从立案、调查取证、处罚等完全符合法律程序，被申请人在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前在《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中已经依法告知了申请人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本案中申请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的条件，故其不享有听证权。综上，申请人的请求和理由不成立，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赵文洪于2005年6月17日取得瓦国用（2005）第016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2017年冬，申请人在该地块西北角建设房屋一处，面积约60平方米。因接到群众举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5月6日对该案立案调查。调查期间，由于申请人未能提供建设房屋合法审批手续，被申请人于2019年5月14日制作了瓦执法罚先告字〔2019〕第（02009）号《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并于5月24日送达申请人。5月29日，被申请人作出了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于6月6日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限期拆除决定书，被申请人提供的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在瓦房店市等3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辽政发〔2012〕26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的通知》（瓦政办发〔2012〕23号）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瓦房店市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单位，具有对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法定职权。申请人赵文洪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自行建设房屋，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对被申请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之前经过现场调查、询问当事人、告知其陈述申辩权利，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本案中，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认为其私建房屋系在自己土地证范围内，自行修建房屋可以消除安全隐患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瓦执法拆决字〔2019〕第(0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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